
《宝鸡市渭滨区全域重要矿产资源调查报告》评审意见书

依据《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白名单管理规则(试行)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3〕49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服务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规〔2023〕1号）、《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政府关于渭滨区重要矿产资源调查范围的批复》及《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37号）等有关文件，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渭滨分局委托宝鸡西北有色七一七总队有限公司在宝鸡市渭滨区全域开展重要矿产资源调查工作，并编制了《宝鸡市渭滨区全域重要矿产资源调查报告》（简称《调查报告》）。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陕自然资矿储委函〔2024〕第58号），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对《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查。经专家组审定，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概况

本次调查区范围是以渭滨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使用的宝鸡市渭滨区调查界限为准,宝鸡市渭滨区地处渭河之滨，行政区域总面积842.13km2，辖5镇(高家镇、神农镇、石鼓镇、八鱼镇、马营镇)和5个街道办事处(金陵街道、经二路街道、清姜街道、姜谭街道及桥南街道)，地理坐标：略。渭滨区交通位置优越，陇海、宝成、宝中铁路和宝兰高铁纵横交会，连霍高速（G30）、宝汉高速、310国道和212省道穿境而过，连接川、甘、宁、晋、豫、青、新等省区，形成城区铁路、城市公交、高速公路、国省道的交通枢纽。
渭滨区地形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向渭河谷地倾斜，构成明显的山地-梁峁-河谷阶地地貌形态。地势南高北低，南部和西部秦岭山区山高坡陡，峻岭重叠；中部为秦岭与渭河谷地的过渡地带，南北向沟谷极为发育、黄土丘陵沟壑纵横；北部渭河呈北西向贯通于山前台源之下，地势平坦，川道狭长。境内渭河与清水河交界处为最低点，海拔561m；秦岭主脊的主要山峰之一的玉皇山的北次峰为最高点，海拔2774m，相对高差为2213m。区内主要水系渭河，多年平均流量85.8m3/s，清姜河平均流量4.9m3/s。

二、矿业权设置

经调查核实，渭滨区目前无部、省、市登记发证的重要矿产资源探矿权和采矿权；以往存在的一般矿产资源采矿权22个，现已全部关闭注销。
三、调查区矿产资源状况

经调查核实，区内赋存的重要矿产有：地热、矿泉水、铌、金、钴等；一般矿产主要有石英、钾长石、建筑石料、砖瓦用粘土等。

1.重要矿产
渭河北岸地热井，位于渭滨区经二路街道办事处河滨公园附近的东方红温泉酒店内，地热水主要用于洗浴、理疗。井口四周为成形的建筑群。渭河南岸茵香河地热井，位于石鼓镇茵香河东侧河道二级阶梯上，此项目为“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眉县地热资源勘查项目（2021年陕西省地勘基金项目）”。渭河南岸温水沟地热位于马营镇温泉村内。
区内矿泉水主要分布于渭河五级阶地黄土层之下，含水层为新近系砂砾岩，渭河河漫滩为成片分布的锶、偏硅酸型矿泉水带。

区内水资源丰富，泉眼分布较多，大部分泉水色清味甘美，当地人常年直接饮用，部分泉水用于农业灌溉，目前矿泉水未估算查明资源量。本次调查的主要泉水点有：百姓泉、九龙泉、香泉、庙湾泉等。
在宝鸡市杨家湾一带发现有三组含铌伟晶岩，脉体规模小，五氧化二铌未形成查明矿产资源；在高家镇发现的金、钴矿(化)点未形成查明矿产地。

渭滨区涉及的重要矿产资源，未设置过采矿权与探矿权。但渭河北岸地热井，处于利用状态。
2.一般矿产
“十三五”期间有脉石英矿采矿权2个、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4个、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16个，共计22个采矿权，截止2020年均己关闭注销。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1.报告提交单位对《调查报告》及利用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均已做出了书面承诺，若因虚假（或不合法）内容造成的不良后果，承诺人自行负责。

2.渭河北岸地热井位于东方红温泉酒店内，自1992年成井后一直由水利部门管理，没有设置矿业权。
五、评审意见

调查基准日为2024年4月30日。

《调查报告》充分收集了宝鸡市渭滨区全域内涉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附录所列34个重要矿产的以往地质勘查资料，并调查了一般矿产（建筑石料、石英、砖瓦用粘土）的开发利用情况，调查了上表单元和矿业权现状，利用资料真实可靠，调查结果符合实际。
经审查，宝鸡市渭滨区全域内无重要矿产资源探矿权及采矿权设置，涉及的重要矿产（地热、矿泉水、铌、金、钴等）无上表单元，无查明资源量，不做压覆处理；建设项目不会对区内地热和矿泉水的开发利用构成影响；其它一般矿产不需要办理压覆审批手续。符合“陕自然资规〔2023〕1号”不作压覆处理的第五种情形。故宝鸡市渭滨区全域范围内无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不涉及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结论正确，符合申请纳入“白名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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